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（主动服务）
	服务名称
	安全生产宣传

	服务领域
	安全生产

	服务类别
	宣传培训类

	服务方式
	主动服务

	服务对象
	公民

	办理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，增强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。

	办理条件
	无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无
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
	无

	
	承诺时限
	即办

	办理时间
	上午9:00-11:30，下午13:00-17:00（正常工作日）

	承办机构
	江苏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	办理地点
	常州市新北区东海路202号1号楼4楼415化工产业管理局

	咨询方式
	0519-85868111

	监督投诉方式
	0519-85191119

	在线办理网址
	无

	备  注  
	无


